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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民〔2023〕45号

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
涵江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省级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

涵东街道办事处：
根据《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2023年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民养老〔2023〕36号）、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民政事业类省级补助专项经费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23〕70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涵东街道提交的项目资金补助申报表。经研究，2023年涵江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省级建设补助资金100万元，用于建设涵东街道苍然社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。
以上资金收入请列入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科目第1100406项“社会保障和就业”科目，支出列入第2296002项“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”科目。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请按照《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闽民规〔2022〕16号)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民政服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闽财社〔2021〕36号)、闽财社〔2019〕5号有关规定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附件：2023年涵江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省级建设补助资金分配表

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
2023年6月5日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
	   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5日印发


附件

2023年涵江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省级建设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街道
	项目名称
	补助资金（省级）

	1
	涵东街道
	涵东街道苍然社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机构
	100

	合计
	100




